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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 B E理念的我国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能源环境改革的推进，当前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内，国内能源环境类法律人才供不应求。鉴
于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培养的特殊性，引入OBE这一先进的教育理念，将其融入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培养模
式中，以OBE理念下五元教学模式设计图为指导，创新性设计培养模式的各个环节，提出设置多元培养目标、
建构性配合设计课程体系、合理设置培养过程、确立多维评核体系以及善用评核改进培养等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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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当前，能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焦点。毫无疑问，

能源环境问题是美丽中国建设中的重中之重。某种程
度上说，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作为能
源生产大国与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我国历来将能源视
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除能源安全的考量外，能源
问题成为焦点更是源于环境的压力。随着我国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能源法治已成为能源革命的
题中之义。毫无疑问，大量的能源环境投资及交易势
必存在大量的能源环境法律关系，客观上催生了对能
源环境法领域的律师、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等
的大量需求。然而，由于我国能源领域计划经济程度
较深，造成我国能源法律研究薄弱、能源立法滞后、高
层次能源法律人才匮乏等问题。和能源领域相比，传
统环境领域法治化进程要进步很多，也为我国培养了
不少环境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然而传统环境法方向
研究生培养涉及极少，甚至不涉及能源法的培养。由
此产生的问题是：能源与环境问题密不可分，然而，当
前我国众多高校设置的传统环境类法学硕士研究生
不能应对能源领域的复杂法律问题。

二、我国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培养状况的现实考
量与反思

1.当前能源环境的法治化进程需要什么样的法学
硕士？如今是能源律师的黄金时代。仅仅在十年前，还
没人想成为石油与天然气方面的律师，然而今天，几
乎每个律师都想在自己的个人简历中写上他们有做
过石油与天然气案子的经验。随着我国能源环境改革
的推进，当前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内，国内的能源环境

类法律人才也会变得供不应求。具体表现在：一是数
量上要求的增加，能源环境领域立法机构、司法机构、
执法机构、各大能源环境类企业等对于能源环境类法
学硕士毕业生的需求，随着改革的推进以及国际交流
的深入会急剧性地增加；二是质量上要求的提升，随
着能源环境领域法律关系的复杂化，各工作岗位也对
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
仅要有理论研究的深度，更要有较强的法律职业能
力，能够了解能源环境领域的行业规则和运行模式，
善于辨析能源环境领域复杂的法律关系，能够熟悉国
际能源环境规则、国内与国外的能源环境法律法规，
能够出具有效的法律意见以及解决相应的法律纠纷。

2.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的培养有其特殊性吗？能
源环境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能源法是涉及政治、
法律、合资企业和产业实践的多层蛋糕———冰冷、松
散而又带有技术的复杂性。法律实务操作者还必须了
解与能源有关的经济学、工程学、地球科学等其他学
科。环境资源法的专业性很强，如水污染防治、土壤修
复、固体废物处理等；涉及的领域广，如林业、农业、海
洋、交通、大气等；技术规范性强，如环境质量标准、技
术标准、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法律规范多，如法律
法规条例规章等。总体上说，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不
仅需要学习法律的基础理论，还需要学习国际以及国
内能源环境法的基本理论与知识；不仅需要掌握普通
的法律技能如业务技能和诉讼，还需要掌握能源环境
产业自身特有的专业知识，如学习研究页岩气及其环
境法律问题；必须了解当前页岩气开采普遍使用的水
力压裂技术及其各个环节，又比如天然气和石油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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